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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的诉讼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公司于 2018年 8月 29日披露了《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8-49）。2019年 3月 25日，公司收到子公司转来的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准许原告天津鑫茂鑫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撤诉，具体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公司于 2018年 8月 27日收到甘肃酒泉汇能风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酒汇风电”）转来的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（2018）津 01民初 496号《应

诉通知书》。该院已受理天津鑫茂鑫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津鑫茂”）

诉被告甘肃汇能新能源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甘肃汇能”）、酒汇风

电股权转让纠纷一案。其中，酒汇风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甘肃汇能为公司控股

股东所属全资子公司。 

二、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

原告：天津鑫茂鑫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。被告：甘肃汇能新能源技术发展有

限责任公司、甘肃酒泉汇能风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。 

案件事由：2012年 4月 20 日，天津鑫茂将其持有的甘肃鑫汇风电开发有限

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鑫汇风电”）20%股权转让给甘肃汇能持有，并在工商机关

进行了变更登记，变更后甘肃汇能与天津鑫茂分别持有鑫汇风电 60%和 40%的股

权。2012 年 6 月 28 日，天津鑫茂将其持有的鑫汇风电 30%股权转让给甘肃汇能

持有，并在工商机关进行了变更登记，变更后甘肃汇能与天津鑫茂分别持有鑫汇

风电 90%和 10%的股权。2014 年 11 月 28 日，甘肃汇能将其持有的鑫汇风电 90%

股权转让给酒汇风电。天津鑫茂就上述 20%股权转让价款事宜将被告起诉至天津



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。 

诉讼请求：1、请求判令被告甘肃汇能新能源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

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6800 万元，截至 2018 年 7 月 10 日的利息人民币

22,032,372.57 元及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；2、请求判令被告甘肃酒泉汇能风

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给付事项承担连带责任；3、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

告承担。 

三、本次诉讼的裁定情况 

2019年 3月 25日，公司收到酒汇风电转来的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（2018）

津 01民初 496号之四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如下： 

“准许原告天津鑫茂鑫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撤诉。 

案件受理费 301685元，减半收取 150843元，由原告天津鑫茂鑫风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负担。” 

四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 

公司子公司涉及的其他诉讼已进行了公告。公司无其他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

公司（含控股子公司）的其他小额诉讼情况见相关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。 

五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本次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无重大影响。如该事项有其他进展情况，

公司将持续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（2018）津 01民初 496号之四民事裁定书。 

 

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

2019年 3月 26日 


